


附件：

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四十项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整改任务

《四川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

实施方案》第四十项整改任务：隆纳高速 3 处

桥梁跨越鱼类资源保护区，需补建的 2.5 公里

桥面径流收集管道尚未开工建设。

整改责任单位 四川南方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南方公司）

整改目标
完成隆纳高速公路 3处桥梁桥面径流收集

系统建设和改造，有效管控环境风险。

整改措施

2023 年 10 月底前，完成隆纳高速 3 处跨

越鱼类资源保护区桥梁径流收集系统补建改

造并组织验收。验收完成后定期对径流收集系

统进行检查维护疏通清理，确保运行正常。

整改主要工作

及成效

10 月 31 前完成了 G76 厦蓉高速（隆纳）

长江二桥、沱江三桥、濑溪河大桥 3 处跨越鱼

类资源保护区桥梁径流收集系统补建改造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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